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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合稱《兩人

權公約》）的批准及其施行法的施行，是我國邁向國際人權標竿的第一步。

法務部茲編撰兩人權公約教材，以各種生活化案例解析兩人權公約之重要性。

◆《案例》 瓜田李下應避嫌：

大偉是某縣議會議員，其弟阿志為某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該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於 100年 5月欲參與該地方政府某項採購標案投標，惟該公司法務人員阿雄整理投
標案件相關資料時發現，參與該標案之投標可能會遭致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下稱《利衝法》）情事，於是立即告知公司負責人阿志。阿志不能理解地表示：

「為何我們公司不可以參與縣政府之採購標案？難道是因為我哥哥大偉為縣議員？實在

不合理啊！」

「那我再詳細查查相關規定吧！」阿雄透過諮詢管道，並蒐集行政法院相關判例

後，仍認為公司若投標，將違反《利衝法》，只好告知阿志，為避免觸法遭到裁罰，應

以不參加投標為宜，惟阿志仍心有不甘，認為以避免「瓜田李下」為由，要其不可與該

縣政府為任何採購交易行為，實已影響其工作權。

◆爭點：

【司法常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政風室

兩人權公約之案例解析系列三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四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46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之規定，是否構成工作權之侵害？又此等規定是否有違法律之前人

人受平等保障之規範？

◆人權指標：

《經社文公約》第 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
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

障之。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

訓練方案、政策與方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

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

《公政公約》第 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
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

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國家義務：

《經社文公約》在第 6條第 1項中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
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經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

由《經社文公約》保障的工作權，確立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個人有自由選擇或接受工

作的權利，其中包括有權不被不合理的剝奪工作。這一定義強調了一個事實，尊重個人

及其尊嚴是透過個人有選擇工作的自由而體現的，同時強調了工作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對

於社會和經濟融合的重要性。（經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4段）。

如同所有人權一樣，工作權規定了締約國三種類型或三種層次的義務：尊重、保護

和實現的義務。工作權的尊重義務要求締約國避免直接或間接妨礙享有這種權利。保護

義務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防止第三人妨礙享有工作權。實現義務包含提供、促進和提

倡這種權利的義務。它意味著，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預算、司法和其他

措施，確保全面實現（經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22段）。

《公政公約》第 26條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
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

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公政公約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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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政公約》第 26條關心的是締約國在立法及其適用方面承擔的義務。因此，當
某一締約國通過立法時，必須符合第 26條的要求，其內容不應是歧視性的（公政公約
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2段）。

◆解析：

本案例中，縣議會議員大偉為《利衝法》第 2條所定公職人員，其弟阿志為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則該建設公司即屬《利衝法》第 3條第 4款所定關係人，依《利衝
法》第 9條規定，該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大偉任職地方政府縣議會議員期間，自不得與
受大偉監督之該縣政府為任何採購交易行為，違反者，依《利衝法》第 15條規定，得
處該交易行為金額 1倍至 3倍之罰鍰。

惟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然無法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任何

交易行為，恐失之過苛及過度限制人民之工作權，可能違反《經社文公約》第 6條第 1
項及第 2項之規定，且《政府採購法》第 15條已有相關迴避交易之規定，又經由公告
程序進行之採購，包括：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經公告辦理之限制性招標，均有嚴格

之程序可資遵循，應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亦無可能產生不當利益輸送之虞。是以，

《利衝法》主管機關刻正針對此種情形，研提修正草案，保障人民應有之工作權。然《利

衝法》未修正前，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為任何採購交易行為，否則難逃高額罰鍰。

◆你可以這樣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將《利衝法》納入「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

任」資料中，於 97年 2月 4日以工程企字第 09700056250號通函各機關併同切結書納
入招標文件辦理。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參與機關投標程序時，可向該機關採購或政風單位詢問投標

廠商利益衝突具結機制，避免違反《利衝法》而遭高額裁罰。

資料來源：人權大步走 /廉政篇：法務部人權秘笈（102.12初版）


